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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上市交易
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以下简称
“《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号〈上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
与格式〉》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报告书中基金财务
会计资料等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
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何保证。 凡本上市交易公告书未
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２００９年８月
２８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９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网站（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的本基金招募说
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治理ＥＴＦ。

２、二级市场交易代码：５１００１０。

３、基金申购赎回简称：治理申赎。

４、申购赎回代码：５１００１１。

５、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基金份额总额：１，１２３，５２４，３６２份。

６、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 日基金份额净值：０．９３１元。

７、本次上市交易份额：１，１２３，５２４，３６２份。

８、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９、上市交易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１０、基金管理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上市推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申购赎回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德邦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
券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３５家证券公司。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上市前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７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７９５号文。

２、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３、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４、发售日期：本基金自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进行发售 ，其中 ，网下现金
发售的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网上现金发售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

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期间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的发售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

５、发售价格：１．００元人民币。

６、发售期限：网下现金发售１５个工作日 ，网上现金发售１个工作日，通过发售代理
机构进行网下股票认购３个工作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股票认购１个工作日。

７、发售方式：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三种方
式。

８、发售机构
（１）直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

认购。

（２）代销机构
本基金的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下股票发售的发售代理机构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
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
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方正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等证券公司。

本基金的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会员资格的８１家证券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金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讯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西藏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泰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
际金融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建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二）基金合同生效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本基金募集工作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验

资， 本次募集确认的募集金额总额为 １，００９，２４３，４８０．００元人民币 （含所募集股票市
值），折合基金份额１，００９，２４３，４８０．００份；经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结转为基金份额的
募集期间认购资金利息共计４０，６８４．００元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４０，６８４．００份。本次募集
所有资金已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全额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立的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专户； 所募集股票已
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５，８２４户， 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初始面值１．００元人民币
计算，本次募集期间募集金额（含所募集股票市值）和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１，００９，

２８４，１６４．００份，已全部计入相应基金份额持有人账户，归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本基
金管理人及本基金管理人的基金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

根据《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
合同”或“《基金合同》”）、《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本次募集符合有关条件 ，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
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
起生效。

（三）基金份额折算
根据 《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上证１８０公

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确定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４日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基金份额折算
日标的指数收盘值的千分之一基本一致。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４日，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指数收盘
值为９３８．９０点，本基金资产净值为１，０５４，８８０，５２３．３３元，折算前基金份额总额为１，００９，

２８４，１６４份，折算前基金份额净值为１．０４５元。

根据基金份额折算公式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为１．１１３１９３０２（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
留到小数点后８位），折算后基金份额总额为１，１２３，５２４，３６２份，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０．９３９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了
折算，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７日进行了变更
登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保留到整数位 （小数部分舍去 ，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
产）。投资者可以自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起在其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指定的销售机构查
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本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已根据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进行了相应的会计处
理，并互相核对。

（四）基金上市交易
１、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债字［２００９］２１５号。

２、上市交易日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３、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４、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治理ＥＴＦ。

５、二级市场交易代码：５１００１０。

投资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本基金的二级市场交
易。

６、基金申购赎回简称：治理申赎。

７、申购赎回代码：５１００１１。

投资者应当在本基金指定的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
或按一级交易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目前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５家证券公司。

８、本次上市交易份额：１，１２３，５２４，３６２份。

９、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 ：本基金上市交易后，所有的基金份额均可进行交
易，不存在未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一）持有人户数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５，８２４户，平均每户持有的基金份

额为１９２，９１３份。

（二）持有人结构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７４９，３１０，６８６份，占基金总份额的６６．６９％；个人投资
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３７４，２１３，６７６份，占基金总份额的３３．３１％。

（三）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

序号 持有人名称（全称） 持有基金份额（份） 占场内总份额比例（％）

１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６６９，４８７ ４．９５

２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５５，６６８，５５５ ４．９５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６５９，６５１ ４．９５

４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５０，０９３，６８５ ４．４６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５３２，１７３ ３．９６

６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９５，７９０ ２．９７

７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阳光基中宝
（阳光２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３，３９５，７９０ ２．９７

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９４３，０１８ ２．５８

９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８３２，０５０ ２．４８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２２，２６６，０８６ １．９８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名称：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法定代表人：彭纯
３、总经理：莫泰山
４、注册资本：贰亿元人民币
５、注册地址：上海市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６、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２００５］１２８号
７、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３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５７９５９５号
８、经营范围：基金募集 ；基金销售 ；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股权结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的６５％；施罗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３０％；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注册资本
的５％。

１０、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本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经营运作规范，能够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下设合规审核及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两个专业委
员会， 有针对性地研究公司在经营管理和基金运作中的相关情况， 制定相应的政策，

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切实加强对公司运作的监督。

公司监事会由三位监事组成 ，主要负责检查公司的财务以及对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

公司总体经营管理由总经理负责，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两个专
业委员会，其中投资决策委员会包括公募基金 （除ＱＤＩＩ）投资决策委员会 、ＱＤＩＩ投资决
策委员会和专户投资决策委员会。 公司设督察长，监督检查基金和公司运作的合法合
规及公司内部风险控制情况。 投资研究部下设权益部、固定收益部、专户投资部、研究
部及金融工程部。 市场及产品部下设产品开发部、市场部、销售部与专户理财部。 营运
部下设财务部、基金运营部与信息技术部。 公司并设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力资源及行
政事务。 此外，监察稽核下设合规审计部与风险管理部，由督察长协同总经理直接管
理。本基金采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就投
资管理业务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投资管理流程中，基金经理、研究员、交易员在明确
权责的基础上密切合作，在各自职责内按照业务程序独立工作并合理地相互制衡。

１１、人员情况：

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公司有员工１５６人，其中６０．２６％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１２、信息披露负责人：陈超
电话：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５０

１３、基金管理业务情况简介：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１１只开放式基金 ，

资产管理规模近６８０亿元 。 旗下管理的基金有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
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
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ＱＤＩＩ基金 ）、交银施罗德保
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交银施罗德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基金。

１４、本基金基金经理
屈乐伟先生，基金经理。数理系硕士。 １３年证券投资从业经验。历任广发证券北京

业务总部研发部经理、投资部经理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分析师 、市场
部高级经理、风险控制评估小组成员以及上证５０ＥＴＦ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６年６月加入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起兼任交银施罗德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经理至今。

何晓彬先生，基金经理助理。经济学博士，ＦＲＭ。 ５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历任长城
基金管理公司金融工程小组数量分析师。 ２００６年７月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金融工程部总经理助理、数量分析师。

（二）基金托管人
１、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

２、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６９号
３、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１００号金玉大厦
４、成立时间：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
５、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６、行长：项俊波
７、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１９９８］２３号
８、注册资本：贰仟六百亿元人民币
９、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０、电话：０１０－６８４２４１９９

１１、传真：０１０－６８４２４１８１

１２、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李芳菲
１３、基金托管部人员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业务部现有员工１３０名 ，其中高级会计师 、高级经济师、高级工
程师、律师等专家１０余名，服务团队成员专业水平高、业务素质好、服务能力强，高级管
理层均有２０年以上金融从业经验和高级技术职称，精通国内外证券市场的运作。

１４、基金托管业务情况简介：

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 中国农业银行托管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共７２只， 包括交银施罗德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积极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大
成景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同德主题
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裕阳证券投资基金、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裕隆证券投资基
金、景福证券投资基金、鸿阳证券投资基金、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久嘉证券投资基
金 、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鸿利收益
证券投资基金、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大成债券投资基金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长信利息收
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长盛动态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万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成精选增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
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泰
达荷银货币市场基金、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大成沪深３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
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益民货币市场基
金、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景顺长
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长盛中证
１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泰达荷银首选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成红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兰
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申万巴黎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
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金元比联成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天治稳健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信利
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金元比联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大成行业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中证５００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及其它托管资
产，托管资产为２８００亿元人民币。

（三）上市推荐人
１、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

传真：（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金芸、杨薇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四）一级交易商
１、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１５０８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９９９

传真：（０２１）２２１６９１３４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２、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６１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１６８号上海银行大厦２９层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１６１

传真：（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１６１

联系人：芮敏棋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３、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６６号４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１８８号
法定代表人：黎晓宏
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８６０８０

传真：（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魏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４、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９８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０２１）５３５９４５６６

传真：（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金芸、杨薇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３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５、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４３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１８３号大都会广场３６、３８、４１、４２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传真：（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联系人：肖中梅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５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６、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３５号国际企业大厦Ｃ座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电话：（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４７

联系人：李洋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７、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Ａ座３８－４５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黄健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９５５６５

网址：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８、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１７１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联系人：黄维琳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９、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０００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６２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３，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网址：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１０、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９０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９５０、２４８

传真：（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７８

联系人：李金龙、张小波
客户服务电话：（０２５）９５５９７

网址：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０号国际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３０２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６

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１２、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１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３８

网址：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３、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６００８号特区报业大厦１４、１６、１７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电话：（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８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１９９

联系人：匡婷
客户服务电话：（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１４、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１１号万凯庭院商务楼Ａ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１１号万凯庭院商务楼Ａ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０５７１）８５７７６１１５

传真：（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１５、、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９９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１１９９弄五道口广场１号楼２１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３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６３号中山国际大厦１２楼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陆家嘴环路９５８号华能华泰联合大厦五层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电话：（０２１）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６８０

联系人：钟康莺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或当地营业部客服电话
网址：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１７、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６号ＳＫ大厦３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网址：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１８、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５１０号南半幢９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福山路５００号城建大厦２６楼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电话：（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９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１９、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东海西路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２０、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０２１）６３２１９７８１

传真：（０２１）５１０６２９２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０２７）８５８０８３１８

网址：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１、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８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８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７８０２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４３３７９４

联系人：袁月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１１，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网址：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２２、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９５号
法定代表人：雷波
电话：（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０２８）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联系人：金喆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３、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３号国华投资大厦９层１０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３号国华投资大厦９层１０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２４、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昌市抚河北路２９１号
办公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２９１号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电话：（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传真：（０７９１）６７８９４１４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０７９１）６７６８７６３

网址：ｗｗｗ．ｓｃ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５、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４２号写字楼１０１室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２６、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２号合景国际大厦Ａ幢２２－２５楼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２号合景国际大厦Ａ幢２２－２５楼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联系人：秦治国
电话：０２３－６３７２１７１２

传真：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５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网址：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７、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１１１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１１１号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传真：（０２１）６８４０５１８１

客户服务电话：（０４７１）４９６０７６２，（０２１）６８４０５２７３

网址：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２８、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５６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２６９２８０

传真：（０４５１）８２２６９２９０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联系人：徐世旺
公司网址：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建设路２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１９号宏源证券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电话：（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３３８

传真：（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４０

联系人：李巍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３０、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３１８号２号楼２２层－２９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联系人：吴宇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０３

网址：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７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Ａ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６号京城大厦３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２６６

传真：（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５６０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９０３

网址：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３２、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４０１８号安联大厦３５层、２８层Ａ０２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０５

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ａ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３、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１７９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４、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２２－２４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２２－２４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联系电话：（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２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５７１

网址：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３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１１３８号
法定代表人：矫正中
电话：（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０９

联系人：潘锴
客户服务电话：（０４３１）９６６８８－０，（０４３１）８５０９６７３３

网址：ｗｗｗ．ｎｅｓｃ．ｃｎ

（五）基金验资机构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５６８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２０２号普华永道中心１１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金毅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金毅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 、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从基金

认购费用中支付，不由基金资产承担。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３４５

，

６１８．５９

结算备付金
５

，

２７１

，

０８４．００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

，

０２７

，

２９６

，

８３３．４３

其中：股票投资
１

，

０２７

，

２９６

，

８３３．４３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３

，

２２８

，

７７３．１２

应收利息
１

，

１４６

，

７８６．４３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１９

，

３７７．５１

资产总计
１

，

０４７

，

５５８

，

４７３．０８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１３

，

９８３．７３

应付托管费
２２

，

７９６．７３

应付销售服务费
－

应付交易费用
８３７

，

５２７．２５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其他负债
４４３

，

３６２．７８

负债合计
１

，

４１７

，

６７０．４９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１

，

００９

，

２８４

，

１６４．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３６

，

８５６

，

６３８．５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４６

，

１４０

，

８０２．５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０４７

，

５５８

，

４７３．０８

注 ：１、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 ，基金份额净值０．９３１元 ，基金份额总额１，１２３，５２４，３６２

份。

２、本报告期自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起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止 。 本基金合同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

日生效，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半年。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１ 权益投资 １，０２７，２９６，８３３．４３ ９８．０７

其中：股票 １，０２７，２９６，８３３．４３ ９８．０７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６１６，７０２．５９ ０．５４

６ 其他资产 １４，６４４，９３７．０６ １．４０

７ 合计 １，０４７，５５８，４７３．０８ １００．００

（二）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Ａ 农、林、牧、渔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Ｂ 采掘业 １３０，８３８，１７８．３９ １２．５１

Ｃ 制造业 １６２，９５５，７００．７５ １５．５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４，３９６，４６８．３２ ０．４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５，８１５，５６５．０２ ０．５６

Ｃ２ 木材、家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３ 造纸、印刷 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３，１４８，２８２．４０ １．２６

Ｃ５ 电子 ３，４９１，７０６．００ ０．３３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７０，３４３，２２２．６９ ６．７２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５６，２８７，３３９．３２ ５．３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９，４７３，１１７．００ ０．９１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０．００ ０．００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６，００２，３１５．７１ ５．３５

Ｅ 建筑业 ２８，４４８，６９６．７５ ２．７２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９１，２７６，２４６．３５ ８．７３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７，１０１，７６６．００ ２．５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２，０４４，８９１．１０ １．１５

Ｉ 金融、保险业 ４５９，５０４，７１３．１６ ４３．９２

Ｊ 房地产业 ３７，６６３，５２３．８２ ３．６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７，１５６，２６２．６０ ０．６８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３，１８８，５３６．００ ０．３０

Ｍ 综合类 １１，１１６，００２．８０ １．０６

合计 １，０２７，２９６，８３３．４３ ９８．２０

（三）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１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３，９１０，１００ ６９，６７７，９８２．００ ６．６６

２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００９，６４７ ５８，７９１，７４４．８１ ５．６２

３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６，７２６，５００ ５２，７３５，７６０．００ ５．０４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２５２，７２２ ５０，４５９，６４２．１６ ４．８２

５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６３１，８１０ ５０，２７６，０６６．１０ ４．８１

６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８８９，９７９ ４２，４６７，８２８．１３ ４．０６

７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１，１５９，５２０ ４１，３３６，８８８．００ ３．９５

８ ６０００３３ 福建高速 ４，１０４，７７９ ２９，１０２，８８３．１１ ２．７８

９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１，０８２，８４６ ２８，５９７，９６２．８６ ２．７３

１０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５，３００，２００ ２８，０９１，０６０．００ ２．６９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截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五）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

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２、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其他资产构成如下：

序号 其他资产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３，２２８，７７３．１２

３ 应收利息 １，１４６，７８６．４３

４ 其他资产 １９，３７７．５１

５ 合计 １４，６４４，９３７．０６

４、权证投资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 月８日， 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８

日，本基金未投资任何权证。

５、本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 月８日，本基金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６、本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截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８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以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４日为基金份额折算日 ，本基金进行了基金份额折算，具体内容详

见第三章的“（三）基金份额折算”。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基金管理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
金份额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 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
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
责的原则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二）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基金的投
资对象、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 、基金资产的核算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申购
赎回对价的复核、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 、基
金费用的支付、 基金申购与赎回过程中的组合证券交割 、 现金替代和现金差额的划
付、基金收益分配、基金的融资条件等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反《基金法 》、《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和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将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基金管理人收到通
知后将及时核对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 在限期内，基金托管人有
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
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将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 ，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同时通知
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上市推荐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推

荐人与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上市推荐人就基金上市交易事宜出具如下意见：

１、本基金上市符合《基金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规定的相
关条件；

２、基金上市文件真实 、准确 、完整 ，符合相关规定要求，文件内所载的资料均经过
核实。

十三、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
自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起，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２、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开放时间

为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００－３：００。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
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二）申购和赎回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申购和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一级交易

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目前本基金一级交易商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
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宏源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
３５家证券公司。

（三）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１００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更改，并在更改前
至少３个工作日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四）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１、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２、本基金的申购对价 、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 、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

３、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申购、赎回应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

５、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但应在新
的原则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五）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申购和赎回申请的提出
投资者须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手续 ，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

的申请。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 投
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２、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

对价，则申购申请失败。 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
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
失败。

３、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投资者Ｔ日申购、赎回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在Ｔ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

与组合证券的清算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等的清算 ，在Ｔ＋１日办理现金替代等的交收以及
现金差额的清算，在Ｔ＋２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 ，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 如果注册登记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
形，则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注册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 、方式
进行调整，并最迟于开始实施日的３个工作日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六）申购、赎回的对价及费用
１、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

定。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 、现金替代 、现金差额及
其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合
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日的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市前公告。 Ｔ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 ，并在Ｔ＋１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
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
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申购或赎回
份额０．５％的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内各成份

证券数据、 现金替代、Ｔ日现金替代的溢价比例、Ｔ日允许现金替代的最高比例 、Ｔ日预
估现金部分、Ｔ－１日现金差额、基金份额净值及其它相关内容。

２、申购赎回清单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 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是基金申购赎回的最基本单位。

４、申购赎回清单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用于替

代组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现金。

（１）现金替代分为３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
“允许”）和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 ，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
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
的替代，但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２）可以现金替代
①适用情形：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者无法在申购

时买入的证券，或基金管理人认为可以采用现金替代的其他情形。

②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替代证券数量×该证券最新价格×（１＋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其中，“最新价格”的确定原则为：

（ｉ）该证券正常交易时，采用最新成交价；

（ｉｉ）该证券正常交易中出现涨停时，采用涨停价格；

（ｉｉｉ）该证券停牌且当日有成交时，采用最新成交价；

（ｉｖ）该证券停牌且当日无成交时 ，采用最近一次收盘价 （考虑当日的除权除息等
因素）。

收取可以现金替代溢价的原因是 ，对于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 ，基金管理人需
随后买入，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价格可能有所差异。

为便于操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
替代金额。 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
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购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
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者收取欠缺的差额。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Ｔ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并据此收取替代金

额。

在Ｔ日后被替代的成份证券有正常交易的２个交易日 （简称为Ｔ＋２日 ）内，基金管理
人将以收到的替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分证券。

Ｔ＋２日日终，若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
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交易费用）的差额 ，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
的款项；若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
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Ｔ＋２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
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特例情况：若自Ｔ日起（不含Ｔ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到２０日而该证
券正常交易日低于２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实际购入成本加上
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 ， 确定基金应退还
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现金替代日（Ｔ日）后至Ｔ＋２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Ｔ日起第２０个交易日）期间
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等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调整。

Ｔ＋２日后第１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 ，则为Ｔ日起第２１个交易日 ），基金管理人
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
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３个工作日内完成。

④替代限制：为更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
资者使用可以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 。 现
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３）必须现金替代
①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标的指数调整 ，即将被剔除的成份

证券， 或基金管理人出于保护持有人利益等原因认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
份证券。

②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 ，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
代的一定数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额”。 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
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Ｔ日预计开盘价。

５、预估现金部分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是指为便于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申购赎回代理机构预先冻结

申请申购、赎回的投资者的相应资金，由基金管理人计算的现金数额。

本基金Ｔ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预估现金部分计算公式为：

Ｔ日预估现金部分＝Ｔ－１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申购赎回清单中
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
与Ｔ日预计开盘价相乘之和＋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与Ｔ日
预计开盘价相乘之和）

其中，Ｔ日预计开盘价主要根据交易所提供的标的指数成份证券的预计开盘价确
定。

另外 ，若Ｔ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 ，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１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
金资产净值”需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

预估现金部分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６、申购赎回清单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日现金差额在Ｔ＋１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日现金差额＝Ｔ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对应的基金份额×Ｔ日基金份额净值－（申购
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成份
证券的数量与Ｔ日收盘价相乘之和＋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成份证券的数量
与Ｔ日收盘价相乘之和）

Ｔ日投资者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Ｔ＋１日公告的Ｔ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
交收。 现金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在投资者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

则投资者应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将
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 ；在投资者赎回时 ，如现金差额为正数 ，则投
资者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 ，则投资者应根据
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７、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
基金名称 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公司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市场基金代码 ５１００１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单位：元） ５６２．００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单位：

元）

９３１，１２４．２７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０．９３１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９日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单位：元） －３，２６６．７３

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３０％

是否需要公布ＩＯＰＶ 是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单位：份） １，０００，０００

申购、赎回的允许情况 允许申购、允许赎回

成份股信息内容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标
志 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固定替代金

额
浦发银行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 允许 １０％

邯郸钢铁 ６００００１ ６００ 允许 １０％

武钢股份 ６００００５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０％

华能国际 ６０００１１ ９００ 允许 １０％

民生银行 ６０００１６ ６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上港集团 ６０００１８ １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宝钢股份 ６０００１９ １７００ 允许 １０％

中海发展 ６０００２６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华电国际 ６０００２７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南方航空 ６０００２９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中信证券 ６０００３０ １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三一重工 ６０００３１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福建高速 ６０００３３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招商银行 ６０００３６ ３６００ 允许 １０％

歌华有线 ６０００３７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保利地产 ６０００４８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联通 ６０００５０ ２８００ 允许 １０％

五矿发展 ６０００５８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同仁堂 ６０００８５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特变电工 ６０００８９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云天化 ６０００９６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同方股份 ６００１００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上海汽车 ６００１０４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包钢稀土 ６００１１１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兰花科创 ６００１２３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中青旅 ６００１３８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航天机电 ６００１５１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建发股份 ６００１５３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中体产业 ６００１５８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天坛生物 ６００１６１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雅戈尔 ６００１７７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生益科技 ６００１８３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兖州煤业 ６００１８８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复星医药 ６００１９６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南山铝业 ６００２１９ ３００ 允许 １０％

北京城建 ６００２６６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赣粤高速 ６００２６９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烟台万华 ６００３０９ ３００ 允许 １０％

华发股份 ６００３２５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承德钒钛 ６００３５７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江西铜业 ６００３６２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金地集团 ６００３８３ ７００ 允许 １０％

中远航运 ６００４２８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吉恩镍业 ６００４３２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宝钛股份 ６００４５６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驰宏锌锗 ６００４９７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化国际 ６００５００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上海能源 ６００５０８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中铁二局 ６００５２８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栖霞建设 ６００５３３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天威保变 ６００５５０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海油工程 ６００５８３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新安股份 ６００５９６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青岛啤酒 ６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方正科技 ６００６０１ ６００ 允许 １０％

大众交通 ６００６１１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大众公用 ６００６３５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申能股份 ６００６４２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城投控股 ６００６４９ 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川投能源 ６００６７４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广船国际 ６００６８５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青岛海尔 ６００６９０ ３００ 允许 １０％

天津港 ６００７１７ ３００ 允许 １０％

上实发展 ６００７４８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厦门国贸 ６００７５５ 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国电电力 ６００７９５ ９００ 允许 １０％

马钢股份 ６００８０８ ８００ 允许 １０％

海通证券 ６００８３７ １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四川长虹 ６００８３９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火箭股份 ６００８７９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亚泰集团 ６００８８１ ６００ 允许 １０％

国投电力 ６００８８６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长江电力 ６００９００ １４００ 允许 １０％

开滦股份 ６００９９７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大秦铁路 ６０１００６ １３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神华 ６０１０８８ １１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国航 ６０１１１１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兴业银行 ６０１１６６ １２００ 允许 １０％

西部矿业 ６０１１６８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铁建 ６０１１８６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平安 ６０１３１８ ９００ 允许 １０％

交通银行 ６０１３２８ １００ 必须 － ８６７．００

广深铁路 ６０１３３３ ９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中铁 ６０１３９０ １７００ 允许 １０％

工商银行 ６０１３９８ ４８００ 允许 １０％

北辰实业 ６０１５８８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铝业 ６０１６００ ６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太保 ６０１６０１ １０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人寿 ６０１６２８ ５００ 允许 １０％

潞安环能 ６０１６９９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上海电气 ６０１７２７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石油 ６０１８５７ １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中煤能源 ６０１８９８ ６００ 允许 １０％

紫金矿业 ６０１８９９ ７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远洋 ６０１９１９ ８００ 允许 １０％

建设银行 ６０１９３９ ３０００ 允许 １０％

金钼股份 ６０１９５８ ３００ 允许 １０％

中国银行 ６０１９８８ ２１００ 允许 １０％

大唐发电 ６０１９９１ ２００ 允许 １０％

中信银行 ６０１９９８ ８００ 允许 １０％

（八）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赎回申请：

１、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接受申购、赎回；

２、因特殊原因（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临时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
的基金资产净值；

３、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的情况；

４、上海证券交易所、注册登记机构等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赎回；

５、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由于技术系统设置原因 ，在发生暂停申购或赎回的情形之一时，本基金的申购和
赎回可能同时暂停。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及时公告。已接
受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当足额兑付。 在暂停申购、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
人应及时恢复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并予以公告。

（九）集合申购与其他服务
在条件允许时，基金管理人可开放集合申购 ，即允许多个投资者集合其持有的组

合证券，共同构成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或其整数倍，进行申购。

在条件允许时，基金管理人也可采取其他合理的申购、赎回方式，并于新的申购、

赎回方式开始执行前的至少三个工作日予以公告。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代理机构可依据基金合同开展其他服务，双方需签订书面委托
代理协议，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

件；

（二）《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五）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关于申请募集上证１８０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之法律意见
书。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十日
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义务
１、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为：

（１）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独立运用
基金财产；

（２）依照合同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收入；

（３）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之规定销售基金份额；

（４）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

（５）依照有关规定行使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６）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前提下， 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
购 、赎回、非交易过户、转托管等业务的规则 ，决定基金的除调高托管费和管理费之外
的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７）根据本基金合同及有关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 ，对于基金托管人违反了本基金
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对基金财产、其他基金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的情形，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 ，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及
相关基金当事人的利益；

（８）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赎回申请；

（９）自行担任基金注册登记机构或选择、更换注册登记机构，并对注册登记机构的
代理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１０）选择、更换代销机构，并依据销售代理协议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行为进行必
要的监督和检查；

（１１）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１２）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３）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
律行为；

（１４）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
外部机构；

（１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 ，以基金的名义依法为基金融
资；

（１６） 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以及依据基金合同制定的其它法律文件规定的其他权
利。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管理人的义务为：

（１）依法募集基金 ，办理或者委托经由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
份额的发售、申购、赎回和注册登记事宜；

（２）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４）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
式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５）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 、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 ，保证所管
理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 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
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６）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取
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７）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８）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对价；

（９）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价格以及申购、赎回对价的方法符
合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

（１０）按规定受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申请，及时 、足额交付投资者申购之基金
份额或赎回之对价；

（１１）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１２）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１３）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１４）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 除《基金法 》、基金
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１５）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
益；

（１６）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
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７）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８）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
律行为；

（１９）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配；

（２０）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２１）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
基金托管人追偿；

（２２）按规定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资料；

（２３）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２４）面临解散 、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 ，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
基金托管人；

（２５）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２６）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２７）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
因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２８）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以及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义务。

２、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为：

（１）依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

（２）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

（３）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保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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